
序 

号 

行政处 

罚决定 

文书号 

案件名称 
违法企业名称或

违法自然人姓名 

违法企业 

组织机构代码/注册码/信

用代码 

法定代 

表人姓 

名 

主要违法事

实 
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

行政处罚的履

行方式和期限 

作出处罚 

的日期 

1 

西市监处罚

„2023‟0745

号 

西安市高

新区肥肥

虾庄餐饮

店涉嫌经

营不符合

国家食品

安全标准

的食品案 

西安市高新

区肥肥虾庄

餐饮店 

92610131MAB0T2R53A 洪志刚  

当事人经

营不符合

食品安全

标准的食

品 （ 自

制），违反

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三

十四条第

（十三）

项“禁止

生产经营

下 列 食

品、食品

添加剂、

食品相关

产

品：……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四条第一款

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

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

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

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

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

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

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

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

值金额不足一万元

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

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

值金额一万元以上
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

自动履行 

接到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

15个工作日

内 

2023年12月18

日 



 

（十三）

其他不符

合法律、

法规或者

食品安全

标准的食

品、食品

添加剂、

食品相关

产品。”的

规定 

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
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

销许可证；”、第一百

二十四条第二款“除

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

十三条、第一百二十

五条规定的情形外，

生产经营不符合法

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

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的，依照前款

规定给予处罚。”之规

定，建议给予当事人

以下行政处罚：1.没

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64

元；2.罚款人民币

8000元，罚没合计

8064元。 


